財團法人勞動基金會辦理營造業法工地主任220小時職能訓練講習

訓練招生簡章
壹、依據：「營造業法第31條第1項」及「營造業工地主任評定回訓及管理辦法」。 

貳、目的：

一、在使符合營造業法第31條第1項各款之一所規定資格者，修習營建、政府採購、品質管理、環保及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工程圖說判識、工程材料檢測及判識、測量放樣、假設工程、工程施工管理、工程施工機具及工程施工技術、土方及地下基礎工程、工程結構、機電及設備、契約規範、職災案例之分析及預防、工地治安等相關課程，熟悉營建相關新訂法規及技術，並確實瞭解營造業法內營造業工地主任法定權責及執行業務方式相關規定，提昇工作職能。
二、經完成講習取得結業證書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執業證後，得擔任營造業之工地主任。
參、委託單位：內政部

肆、受託單位：財團法人勞動基金會
伍、講習對象類別及參訓人員資格：符合營造業法第31條第1項各款之一所規定資格者:
1、 專科以上學校土木、建築、營建、水利、環境或相關系、科畢業，並於畢業後有二年以上土木或建築工程經驗者。 

(備齊：報名表、畢業證書、身分證+具結書+工作證明書+經歷證明書+勞保或所得清單（2年經驗）)
2、 職業學校土木、建築或相關系、科畢業，並於畢業後有五年以上土木或建築工程經驗者。 

(備齊：報名表、畢業證書、身分證+具結書+工作證明書+經歷證明書+勞保或所得清單（5年經驗）)
3、 高級中學或職業學校以上畢業，並於畢業後有十年以上土木或建築工程經驗者。 

(備齊：報名表、畢業證書、身分證+具結書+工作證明書+經歷證明書+勞保或所得清單（10年經驗）)
4、 普通考試或相當於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土木、建築或相關類科考試及格，並於及格後有二年以上土木或建築工程經驗者。 

(備齊：報名表、普考或特考及格證書、身分證+具結書+工作證明書+經歷證明書+勞保或所得清單（2年經驗）)

5、 領有建築工程管理甲級技術士證或建築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證，並有三年以上土木或建築工程經驗者。 

(備齊：報名表、建築工程技術士證、身分證+具結書+工作證明書+經歷證明書+勞保或所得清單（3年經驗）)

6、 專業營造業，得以領有該項專業甲級技術士證或該項專業乙級技術士證，並有三年以上該項專業工程經驗者為之。

(備齊：報名表、專業營造業技術士證、身分證+具結書+工作證明書+經歷證明書+勞保或所得清單（3年經驗）)

＊符合報名資格(一)(二)之相關科系，參照勞委會報考「甲級營建工程管理技術士」或「甲/乙級

  建築工程管理技術士」資格比照如下：

註： (摘自技能檢定代號為18000及06900)
	土木工程、土木及水利工程、工業教育、工業設計、公共工程、水土保持、水利工程、水利及海洋工程、地政、林產工業、河海工程、空間設計、室內設計、建築、建築工程、建築及都市設計、建築與古績維護、美術工藝、軍事工程、都市計劃、景觀設計、森林、測量工程、農田水利工程、農業土木工程、農業工程、衛生工程、營建、營建工程、營建技術、環境工程、礦冶、礦冶及石油工程、灌溉工程、機電科技、能源與資源、環境與防災設計。

	


＊符合報名資格(六)專業營造業：

	鋼構工程、擋土支撐及土方工程、基礎工程、施工塔架吊裝及模版工程、預拌混凝土工程、營建鑽探工程、地下管線工程、帷幕牆工程、庭園工程、景觀工程、環境保護工程、防水工程


陸、上課地點及聯絡方式：

財團法人勞動基金會  台中市崇德路一段579號5樓之2

聯絡電話：(04)2231-6551    傳真：（04）2235-1633。

網址：http://www.direct-labor.org.tw (最新動態)。

柒、成績考核：
一、參加講習人員，需經考試測驗合格後，方能取得講習合格資格，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不予核發講習結業證書。
(一)缺課時數超過18小時者。
(二)曠課時間超過10小時者。遲到、早退超過20分鐘達3次者，視同曠課1小時。
二、講習人員需親自參訓，如有代理上課情事，撤銷參訓資格，並不再受理報名參訓。
三、職訓課程得合併為2類科舉行統一考試，1年內舉辦3次（日期由內政部訂定公告），每類科考試時間不超過90分鐘，並於一天內完成，成績以60分為及格，不及格者得申請於不及格日起1年內補考，並以2次為限，補考不及格者，應重新參加全程職訓課程。
捌、工地主任執業證核發：

合格參與人員發給結業證書，得據以報請部核發營造業工地主任執業證。
玖、報名手續：
一、填具報名表（附件1），繳交最近兩個月內2寸脫帽彩色半身照片（光面紙）一式3張，背面正楷書寫姓名、身分證字號及繳交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繳交符合營造業法第31條第1項各款之一所規定資格證明文件。
三、填寫具結書（具結所附資料屬實）。

四、繳交服務公司之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及其出具載明任職工作性質之服務證明書。
五、注意事項：
(一)請依右列順序，將報名表件整理齊全後，用迴紋針夾在右下角，請勿折疊。
(二)分親自報名、通訊報名及線上報名3種：
1、親自報名：持上述證明文件正本及A4規格影印本至財團法人勞動基金會櫃檯(台中市崇德路一段579號5樓之2)報名。

2、通訊報名：請將相關資格證明文件正本及A4規格影印本（正本驗畢發還）、工程經驗證明正本，以A4規格信封掛號郵寄至本部報名並經初審核可後，始完成報名程序。

3、線上報名：俟內政部線上報名系統建置完成後，學員可於線上報名，惟仍需連同報名資料、相關資格證明文件影本及工程經驗證明正本，以A4規格信封掛號郵寄至本部報名並經初審核可後，始完成報名程序。
(三)報名日期：即日起，額滿為止。
(四)報名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9時至11時，下午2時至9時。
(五)各項證件如有不符第伍點規定或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或受訓期間冒名頂替上課者，應自負法律責任。且一經查明即取消其於本回訓課程所有之資格認定（包括受訓資格、領證資格、換證資格等），並不予退費。
(六)初審核可業經完成註冊手續者，若經複審發現證件不合簡章之規定，將通知限期補件。若於限期內無法補足證件者，將取消其受訓資格，並退回學費。其他於註冊後，概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退費。
(七)對已完成註冊手續之學員，如因該梯（期）學員過少時，將協調其轉班或退回學費。
拾、註冊方式：
一、學員資格經初審核可者，將另行郵寄註冊通知。
二、學員於收到註冊通知後，於指定日期時間攜帶該通知書及學費至原報名地點辦理註冊。
三、完成註冊手續之學員，將於每梯（期）開課前寄發上課通知。
拾壹、補充事項：
一、本班之線上報名、上課簽到、簽退及課堂中營建署查堂均需應用自然人憑證，請先行申請備用。
二、自然人憑證申請：凡年滿18歲（含）以上，設籍中華民國之國民皆可申請。請本人親自攜帶身分證正本與IC卡工本費275元，至鄰近之戶政事務所專屬櫃檯辦理即可。戶政事務所臨櫃辦理之受理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8:30至12:00，下午13:30至17:00。

自然人憑證IC卡有效期限為5年(申請當天起算)。
※使用自然人憑證IC卡，請搭配IC卡讀卡機使用※
財團法人勞動基金會辦理營造業工地主任220小時職能訓練課程

講習報名表

	（均請浮貼）

照片浮貼處
	姓名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
字號
	
	籍貫/
出生地
	

	
	行動電話
	
	聯絡電話
	（O）：

（H）：

傳真：

	
	電子信箱
	
	性別
	
	血型
	

	通訊地址
	

	學    歷
	
	報名班別
	□夜間班      □假日班

	服務單位
	
	職稱
	

	   ︵

報 請

   勾

名 選

   符

資 合

   項

格 目

   ︶
	□
	1.專科以上學校土木、建築、營建、水利、環境或相關系、科畢業，並於畢業後有2年以上土木或建築工程經驗者。

	
	□
	2.職業學校土木、建築或相關類科畢業，並於畢業後有5年以上土木或建築工程經驗者。

	
	□
	3.高級中學或職業學校以上畢業，並於畢業後有10年以上土木或建築工程經驗者。

	
	□
	4.普通考試或相當於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土木、建築或相關類科考試及格，並於及格後有2年以上土木或建築工程經驗者。

	
	□
	5.領有建築工程管理甲級技術士證或建築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證，並有3年以上土木或建築工程經驗者。

	
	□
	6.專業營造業，得以領有該項專業甲級技術士證或該項專業乙級技術士證，並有3年以上該項專業工程經驗者。

	繳

驗
證

件
	□2吋彩色照片  3  張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畢業證書影本
□建築工程管理甲級或乙級技術士證影本  □工作資歷證明(正本) □具結書
□服務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其它                                        

	核定
	初審
	
	複審
	
	核定
	

	備註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附表2
具　結　書

本人　　　　　參加「內政部委託辦理營造業工地主任220小時職能訓練課程講習」，所附證件如有偽造、假造、塗改，或受訓期間有冒名頂替上課等情事者，應自負法律責任。且一經查明，取消本人於本職能訓練課程所有資格認定（包括結業證書文件、領取營造業工地主任執業證資格），並不要求任何退費。
此據

具結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資格審查期間資格不符或未依規定補齊資料，造成無法應試自行負責★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財團法人勞動基金會營造業工地主任220小時職能訓練課程講習訓練
服務證明書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服務單位
	
	職稱
	

	擔任工作內容
	

	任職起迄
	自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
服務期間共　　年　　月

	備註
	

	證明機構全銜：　　　　　　　　　　　　（請蓋公司章）
負責人：　　　　　　　　　　　　（請蓋負責人章）
機構地址：
機構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上列證明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財團法人勞動基金會辦理營造業工地主任220小時職能訓練課程講習訓練工作經驗證明書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項次
	工作（工程）名稱
	地點
	面積（M2）
	型態
	工作項目
	起迄時間

	
	
	
	
	
	
	

	
	
	
	
	
	
	

	
	
	
	
	
	
	

	
	
	
	
	
	
	

	
	
	
	
	
	
	

	上列證明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證明機構(全銜)：                       (公司章)

負 責 人：                       (簽章)

機構地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工作經驗證明書參考範例
	財團法人勞動基金會辦理營造業工地主任220小時職能訓練課程講習訓練工作經驗證明書【參考範例】

	姓名
	○○○
	性別
	○○
	身分證字號
	○○○○○○

	項次
	工作（工程）名稱
	地點
	面積（M2）
	型態
	工作項目
	起迄時間

	1
	○○○○新建工程
	○縣（市）○鄉(鎮)
	○○○
	建築工程
	工地主任
	86.6~88.5

	2
	○○○○辦公大樓
	○縣（市）○鄉(鎮)
	○○○
	土木工程
	監造工程師
	88.6~90.5

	
	
	
	
	
	
	

	
	
	
	
	
	
	

	
	
	
	
	
	
	

	上列證明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證明機構(全銜)： ○○○○○○○○   (公司章)

負 責 人： ○○○○            (簽章)

機構地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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